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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文件  
 

青西新管发〔2020〕24号 

 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
关于印发《青岛西海岸新区知识产权服务券 

实施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大功能区管委 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  

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  

《青岛西海岸新区知识产权服务券实施管理办法》已经管委

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 

2020年 5月 26日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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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 
知识产权服务券实施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  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和保护水平，推

动知识产权服务向社会化、专业化、网络化发展，不断优化营商

环境，结合新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知识产权服务券是为促进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和运

用，采取事前发放、事后兑现方式设立，用于支持企业购买知识

产权服务的权益凭证。 

第三条 知识产权服务券资金来源区财政专项资金，资金坚

持公开透明、专款专用、据实列支的原则，并遵守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。 

第四条 知识产权服务券发放对象为青岛西海岸新区（不含

保税港区）内的企业，自贸试验区内重点企业优先安排。 

 

第二章 使用范围和抵扣标准 

 

第五条 知识产权服务券仅限于申领企业使用，不得转让、

买卖、赠送和重复使用。知识产权服务券须在规定有效期内使用，

未开展相关服务的，逾期自动作废。 

第六条 知识产权服务券分为 A 类券、B 类券，抵扣数额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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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于市场均价。 

   （一）A类券采用固定面值，每张 1000元，单笔业务可用数

量如下： 

PCT国际专利申请 10张、国内发明专利申请 2张。 

国防专利申请 3张、军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张、军品 PCB

（印制电路板）布图申请 2张。 

企业知识产权托管服务（一年期）2张；企业知识产权维权

援助服务（一次）5张。 

企业 CNAS（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）认证 20张、“泰

山品质”或卓越绩效认证 10张。 

（二）B类券采用比例抵扣方式，每张最高不超过 10万元，

用于抵扣以下服务： 

用于购买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服务，按辅导费用

50%比例抵扣，最高不超过 2万元。 

用于购买国家驰名商标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辅导服务，

按实际发生额 50%比例抵扣，最高不超过 2万元。 

用于购买知识产权评估服务，按实际成交额 5‰比例抵扣，

最高不超过 3万元；用于购买解密国防专利评估服务，按实际成

交额的 1%比例抵扣，最高不超过 5万元。 

用于购买企业知识产权导航分析辅导服务，按实际发生额

50%比例抵扣，最高不超过 5万元。 

用于购买国际标准制定或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（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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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）辅导服务，按 50%比例抵扣，最高不超过 5万元；用于购

买国家标准制定或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辅导服务，按 50%比

例抵扣，最高不超过 2万元。 

用于购买基于“出海”需要，用于全球布局的知识产权运营

经纪服务，按服务费用 50%比例抵扣，最高不超过 6万元。 

用于购买知识产权综合性保险咨询经纪服务，按实际发生额

50%比例抵扣，最高不超过 6 万元；用于购买“保险共保体”专

利质押保险贷款保险服务，按实际保险保费的第一年 20%、第二

年 40%、第三年 60%进行抵扣，最高不超过 8万元。 

用于购买核心基础专利及组合（同一产品或技术拥有 IPC主

分类号小类相同的 3 件 PCT 国际专利、10 件国内发明专利及以

上数量的专利申请）代理辅导服务，按实际发生额 50%比例抵扣，

最高不超过 10万元。 

第七条 每年每个企业使用额度不超过 20万元，“军工三证”

企业、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、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、列

入新区管委重点项目的使用额度每年不超过 50万元。 

 

第三章 服务平台和发放方式 

 

第八条 知识产权服务券通过知识产权服务券服务平台（以

下简称“服务平台”）进行发放，服务平台须在预算额度内发放

知识产权服务券，不得超额发放。 



 - 5 - 

第九条 区市场监管局会同区财政局每年开展一次服务平台

择优入选且每年最多 2家，入选的服务平台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服务平台运营主体须在本行政区域内（不含保税港区）

注册，自贸试验区内运营主体同等条件下优先入选； 

（二）服务平台运营主体应自有数据化、智慧化服务平台，

并能实现线上服务功能； 

（三）服务平台符合设计规范和运行指引要求； 

（四）具有良好的口碑和声誉，且近三年没有行政处罚记录。 

第十条 在服务平台承揽业务的服务机构必须符合国家有关

法律法规规定，且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没有行政处罚记录。 

承揽 PCT国际专利、国内发明专利、核心基础专利及组合、

企业知识产权托管、国家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业务的必须具备

专利代理资质；承揽驰名商标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业务必须

具备商标代理资质；其他无强制资质证明的机构，须符合服务平

台规定的条件。 

第十一条 服务平台出现以下情形将取消资格： 

 （一）受到行政处罚的； 

（二）入选后一年内未开展业务的； 

（三）不再符合或遵守第九条、第十条规定的； 

（四）不接受绩效评估或绩效评估为不合格等次的； 

（五）其他需取消资格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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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兑付方式和绩效评估 

 

第十二条 区财政局负责每年安排 1000万元预算；区市场监

管局负责对达到兑付条件的知识产权服务券业务进行审核，即时

兑付到具体承揽业务的服务机构。 

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服务券资金兑付须达到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A类券：PCT国际专利申请须通过国际检索；国内发明

专利、国防专利申请须通过实质审查阶段；军用软件著作权、军

品 PCB布图须取得相关证书。 

知识产权托管服务须提供托管合同和年度内 10 件以上 PCT

国际专利和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服务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须提

供维权援助服务合同和案件相关仲裁、调解或判决文书。 

CNAS（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）认证、“泰山品质”

或卓越绩效认证须取得相关证书或报告。 

（二）B类券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服务须提供认证

证书；中国驰名商标、国家地理标志商标须提供相关证书；知识

产权评估服务须提供评估文件或作价入股后股权变更文件；企业

知识产权导航分析辅导服务须提供代理合同、检索分析报告；国

际和国家标准、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须提供相关立项

文件；基于“出海”需要的知识产权运营经纪服务须完成知识产

权预警报告和商业化分析报告，并促成海外商业合作伙伴间的合

作；知识产权综合保险须提供服务合同、发票及生效保险保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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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基础专利及组合须 80%以上达到本条（一）款对应条件。 

（三）A类券、B类券自发放之日起 20个月内有效，超过有

效期的将不予兑付。 

第十四条 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财政局会同第三方机构共同对

服务平台进行绩效评估，出现下列情形的为不合格等次： 

（一）A类券服务出现 50%比例不成功情形的； 

（二）B类券服务出现 2个及以上不成功案例的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 

第十五条 服务平台必须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有关规定和

程序开展业务，并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。 

服务平台未遵照本办法规定，存在弄虚作假、套取资金行为

的，立即终止服务平台资格且不得再次入选，有关情形向社会公

示，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申请知识产权服务券的企业存在下列行为的，不

予兑付且不得再次申领知识产权服务券，有关情形向社会公示，

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： 

（一）在申请、使用或者兑现知识产权服务券中提供虚假材

料，骗取财政资金的； 

（二）非法挪用、侵占、冒领、截留财政资金的； 

（三）阻挠或者故意规避政府有关部门依法监督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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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

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6月 30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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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知识产权服务券服务平台设计规范 
与运行指引 

    一、技术要求 

应采用符合技术标准的服务器、数据库产品；应对数据和业

务的安全性作充分考虑，具备完善数据备份和还原策略，保证用

户数据的安全性；支持同时在线人数 300人、每秒能响应 50个

并发请求，具有支持更高并发数量的扩展能力；保证用户上传下

载业务，系统平行带宽不低于 10M；存储空间不得低于 1TB，可

满足数据备份并可进行扩容。 

二、模块功能 

企业端（Ⅳ级）：设置企业申请端，填写完整企业信息，可

实时显示业务承揽机构资质、相关服务进度状态等。 

机构端（Ⅲ级）：承揽服务券业务的服务机构填写完整企业

信息，提供营业执照、专利代理机构注册证、商标代理机构证书

上传功能；负责实时更新相关业务服务进度和状态等。 

平台端（Ⅱ级）：匹配Ⅲ、Ⅳ级客户信息；对企业端业务申

请按发生时间即时编码；对拟兑付业务进行初审，并提交Ⅰ级用

户进行审核等。 

监管端（Ⅰ级）：调阅Ⅱ、Ⅲ、Ⅳ级用户所有数据资料；中

止Ⅱ级用户编码功能；对Ⅳ、Ⅲ级用户业务风险进行标记；资金

兑付审核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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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编码规则 

服务平台的服务券编码应按申请时间、发放次序自动形成。

例：A类券编码：2020A10001-N、B类券编码：2020B10001-N； 

“2020”为年度标识，第 5 位数字“1”为服务平台编号（范

围 1-10）。相关业务流程通过政府部门审核后在 2020年度标识

前显示“SH”红色字母标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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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监 

察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    2020 年 5月 26日印发 


